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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對政府當局對政府當局對政府當局對楊位款先生將於㆕月㆓十五日楊位款先生將於㆕月㆓十五日楊位款先生將於㆕月㆓十五日楊位款先生將於㆕月㆓十五日 (星期㆔星期㆔星期㆔星期㆔ )就就就就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發言要點的回應的發言要點的回應的發言要點的回應的發言要點的回應

就楊先生提出市民可能遇到的困難，可參考政府就議員在㆓零零

㆒年㆔月十㆕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所提事項的回應（第㆒部

份）第㆓段及第七段。

楊先生對本條例草案的其他意見，當局的回應如㆘：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㆒㆒㆒㆒ )

請參考政府就議員在㆓零零㆒年㆔月十㆕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

議㆖所提事項的回應（第㆓部份）。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㆓㆓㆓㆓ )

請參考政府就議員在㆓零零㆒年㆔月十㆕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

議㆖所提事項的回應（第㆒部份）第㆓段（ c）及（ d）。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㆔㆔㆔㆔ )

執行當局絕對不會容忍導致影響走火通道或構成其它火警危險

的 ”僭建 ”，至於就㆒些不會對消防安全或樓宇結構造成任何影響

的個案，則會個別考慮暫緩清拆。當局必定會參考樓宇的結構狀

況和實際環境來決定是否需要改建或增建樓梯，而增建樓梯只適

用於非住用部份，當局在有絕對需要的情況㆘才會作出要求。在

發出消防安全指示時，執行當局是會以務實和靈活的方式去處理



業主在遵從消防安全指示方面有實際困難的個案。正如條例草案

第 5 條所訂，執行當局可在顧及到有關建築物的結構完整性及其

他的情況㆘，指示物業擁有㆟採取當局認為是適當的其他措施，

取代遵從條例草案原本訂立的規定。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㆕㆕㆕㆕ )

請參考政府就議員在㆓零零㆒年㆔月十㆕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

議㆖所提事項的回應（第㆓部份）。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五五五五 )

執行當局現正向 18 個㆞區防火委員會作出 報，加深各委員對

條例草案的了解，好讓他們能夠在接觸各階層市民時，協助當局

宣傳有關的規定及實施計劃。當局將會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及

在法例生效日期前，透過多種不同渠道向市民大眾介紹有關改善

消防安全措施的要求及細節，如在電視及電台播放宣傳映帶及聲

帶；透過民政總署協助安排座談會給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

員會、居民組織；印製及派發宣傳單張，設立熱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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